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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仁愛鄉都達國民小學經費報支程序 

一、 「基金預算」或「代付款無指定用途，但僅限使用經常門之補/捐助款」，採購經

費 2,000 元至 10,000 元者 

(一) 請購程序 

1.請購：提出動支經費申請，例如財物購置請修，請購人應填具「都達國民小

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，載明購買物品名稱、規格、數量、詳述用途說明，

經單位主管蓋章。 

考量小額採購，且依請購程序估價負責已由總務處主任辦理採購並協助審核，

故非主管人員為請購人時得免經單位主管核章。 

2.估價負責：總務處主任依請購人申請，向廠商詢價、彙整，10,000 元以下可

免附廠商估價單，送主辦會計。 

3.主辦會計：審核基金預算或補捐助款額度及用途是否相符後，陳送校長。 

4.校長：經校長核准後，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交總務處主任

辦理採購事宜。 

*雖屬小額採購，惟人事費用不得代墊 

(二) 結報程序 

1.經辦單位：總務處主任請廠商送貨，貨到後通知請購人驗收。 

2.驗收或證明：請購人確認無誤後核章，總務處主任於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

暨黏貼憑證用紙」黏貼發票或收據，送出納。 

*經辦人不得為驗收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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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出納：確認支付項目、對象是否符合後，送會計。 

4.會計：審核物品核銷案件注意原始憑證所載項目之名稱、數量、金額，與原

請購單等內容應相符後，送校長。 

5.校長：經校長核准後，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交總務處主任。 

6.總務處主任或請購單位視情況留存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

影本，正本送會計。 

7.支付方式： 

(1) 基金預算(6,000 元以下)：由零用金撥付，可代墊，代墊人於空白處簽名

或核章。 

(2) 基金預算(6,000 元以上)：開立付款憑單，紙本與線上同步簽章。 

(3) 補/捐助款： 

A.農會匯款，請提供廠商帳戶，代扣手續費 60元。 

B.支票 

(三)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採購經費 2,000 元以下者，考量緊急需求且屬零星採購，得由請購單位自行

採購及代墊，其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依請購/結報程序核

章。 

2.考量兼任會計係以未到校辦理，請總務處主任估價負責後會辦主辦會計時，

宜將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拍照傳送電子檔供主辦會計辦

理線上審核預算/用途，另結報時出納亦可透過此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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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採購經費 10,001 元至 100,000 元者，請購程序、結報程序與第一項相同，惟考量

金額級距，以簽案辦理，請購人敘明計畫經費來源、金額或經費概算表，會總務

處主任詢價並檢附廠商估價單等資料，其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

依請購/結報程序核章。 

三、 採購經費 100,000 元以上者，請購單位使用簽案辦理，總務處主任應依政府採購

法辦理招標程序，其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依請購/結報程序核

章。 

四、 辦理活動無論金額級距，應以簽案敘明計畫經費來源、金額、計畫辦理期程，檢

附相關計畫書、經費概算表等，會有關單位及主辦會計審核預算額度及用途、支

用標準等，陳校長核准後，依計畫辦理活動，活動結束後檢據辦理核銷。 

五、 非涉及採購之獎補助費動支申請流程：事前以公文、簽稿、合約等會辦主辦會計

並經核准者，得於事項完成後，直接檢附核准案及相關單據辦理核銷手續，其「都

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」依請購/結報程序核章。 

六、 請購/結報程序以上述程序為原則，惟考量各案件性質不同，宜就請購前與有關主

管溝通判斷請購方式。 

七、 預借流程： 

(一) 人事費 

1.預借經費申請 

(1) 業務承辦單位簽擬預借經費案，檢附核定文影本、經費核定表影本，應敘明

預借原因，註明轉正日期，並簽會其他薪資業務相關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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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主辦會計審核預借經費案是否確因事實需要支付。 

(3) 簽案依行政程序陳核後，由業務承辦單位檢附簽奉核准之文件及薪資清冊送

主辦會計，辦理撥(付)款程序。 

(4) 主辦會計將所有資料複印留存，正本由業務承辦單位留存控管經費。 

2.預借經費核銷轉正 

補助款撥入後，主辦會計通知業務承辦單位經費，並將人事費預借複印資料

彙整，一併辦理轉正帳務處理，並告知業務承辦單位轉正後補助款收支情

形。 

(二) 一般活動經費 

1.預借經費申請 

(1) 業務承辦單位簽擬預借經費案，檢附核定文影本、經費核定表影本，應敘明

預借原因，註明預計收回或轉正日期，並簽會其他相關單位。 

(2) 主辦會計審核預借經費案是否確因事實需要支付，且合於預算內容、契約所

定範圍或經專案核准符合借支規定。如有不符者，主辦會計簽註意見退請原

申請單位修正。 

(3) 簽案依行政程序陳核後，由業務承辦單位檢附簽奉核准之文件及「暫收據」

送主辦會計，辦理撥(付)款程序。 

(4) 業務承辦人員將款項借入後應妥善保管，如有發生各種意外或遺失，應負賠

償責任。業務承辦人員離職，預借款項應列入移交，未列入移交者，一律由

預借單位相關主管及人員負連帶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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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預借經費核銷轉正 

(1) 預借經費單位檢附已黏貼原始憑證之「都達國民小學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

紙」，並依請購/結報程序核章，檢附原簽奉核准案，送主辦單位辦理轉正。 

(2) 主辦會計審核支出之原始憑證及執行程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，暨支出項目與

原預借經費內容是否相符、金額核計是否正確，如有不符者，主辦會計簽註

意見退請原申請單位修正或補充。 

(3) 經費核銷轉正案依行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，由主辦會計辦理預借經費核銷轉

正帳務處理。 

(4) 預借經費若有賸餘款，或支出項目與原預借經費內容不符者，應出納員繳回

餘款後，主辦會計據以掣開收入傳票。 

(5) 借款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結報。專案計畫或辦理活動如需作會計年度結案，

應於 12 月 15 日前清帳，以便辦理結案。 

(6) 各單位辦理核銷作業時，應本誠信原則，對於所提出的原始憑證之支付事實

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者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(7) 業務承辦人員預借經費應負限時結清責任，各項借款應隨時注意清理，如有

久懸未核銷、未清理或未及時辦理保留，致經費無法轉正或收回歸墊者，應

由各業務單位相關人員負賠償責任。 

 


